
提報督導會議

依個案需求連結醫療、社政、
教育、勞政等網絡資源

社政體系
（社會局、家庭
服務中心、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等）

桃3

衛生體系
（衛生所、長
期照顧管理中
心、毒品危害
防制中心等）

醫療體系
（醫院、診
所、精神照
護機構等）

教育體系
（教育局、
家庭教育中
心、學校等）

勞政體系
（勞動局、
就業服務站
等）

民間單位
（協會、基
金會、宗教
團體等）

結案

桃4

外縣市
政府衛
生局

依據自殺防治法第11條規定，社政、教育、勞
政、警政、消防、村里鄰長、其他相關人員等
自殺防治網絡人員發現自殺風險個案

自殺意念者
（指心存自殺，尚未付諸行動者）

回復原轉介機關（構）

收案

衛生局3個工作日
內評估是否收案服務

桃園市自殺防治網絡轉介自殺風險個案處理流程

自殺防治網絡通報人員
轉介機關（構）

評估是否符合自殺風險個案
轉介標準註1

是

未收案

否

派案

接案後3個工作
日內關懷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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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1

桃2

本市已建置第一線防
治網絡窗口通訊錄，
由本市24小時自殺通
報專線窗口處理應變

上網填報自殺防治通報單

衛生福利部
自殺防治通報系統

進行跨系統介接
（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

、保護資訊系統
等）

個案死亡

自殺關懷訪視員
進行遺族關懷

提供所需資源
經自殺風險評估後，
若有需求可收案關懷

具有以下特殊註記之一：
□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追蹤關懷個案
□保護性案件之加害人

擬定自殺關懷
處遇計畫

第1個月訪視4次

依心理衛生社工
訪視規定辦理

追蹤關懷訪視服務至少3個月，
得依個案狀況延長

未訪視到本人

心理衛生
社工接案

行蹤不明

請求村（里）
長、公所或
警政單位協尋

訪談家屬、
親友或提供
關懷信件

自殺企圖者
（指有自殺行為，已付諸行動者）

協
尋
未
果

聯繫到
個案本人

未聯繫到個案本人

無

傳真自殺防治通報單註2

是否具有精照、保護性案件
加害人特殊註記

積極聯繫及
建立關係

自殺關懷訪視
員接案

拒訪或失聯

註3

第2個月起至少訪視2次 聯
繫
到
個
案
本
人

註4

結案

自殺關懷訪視員
接案

接案後7個工作
日內關懷訪視

追蹤關懷訪視服務，
視個案狀況得延長
至3個月

擬定自殺關
懷處遇計畫

個案如居住於桃園，
則由桃園衛生局服務

衛生局

訪視到本人



桃1：本市已建置第一線防治網絡窗口通訊錄。
（1）警政：勤務指揮中心、公關室、各分局及派出所電話。
（2）消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各大隊及分隊電話。
（3）衛政：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精神醫療緊急處置線上諮詢服務專線：（049）2551010。

桃2：接獲自殺通報個案後，本局將於3個日曆天（72小時）內完成初次關懷訪視並施測BSRS-5量表等，評估其當次自殺企圖之風險程度及
心理狀態，以作為處遇計畫之擬定依據；若個案類型為再自殺且採用高致命性工具或方法（上吊、燒炭、汽車廢氣、開瓦斯、跳樓或
農藥者），則於24小時內初次關懷訪視，如遇個案具危險性及急迫性需緊急介入處遇，應做適合安排及調整。

桃3：連結轉介網絡資源如社政、衛生、醫療、教育、勞政、民間等。
（1）社政體系：社會局、家庭服務中心、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等。
（2）衛生體系：衛生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等。
（3）醫療體系：醫院、診所、精神照護機構等。
（4）教育體系：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學校等。
（5）勞政體系：勞動局、就業服務站等。
（6）民間單位：協會、基金會、宗教等。

桃4：訪視服務符合以下結案標準時，予以提報督導會議結案；若經內部督導會議不予結案者，持續訪視後達符合結案標準時，再提報督導
會議：

（1）死亡。
（2）行蹤不明。
（3）失聯。
（4）入監。
（5）遷徙至其他縣市。
（6）拒訪。
（7）個案風險程度降低。
（8）其他。

註1：符合自殺高風險個案轉介標準：個案需同時達到以下3項標準，包括：
（1）簡式健康量表（BSRS）總分達15分以上（2）簡式健康量表自殺想法達2分以上（3）高自殺風險個案條件任何1項。

註2：自殺防治通報單（詳如本局網站公告內容：https://reurl.cc/2853va）。

註3：自殺意念個案經自殺關懷員評估，於7個工作日完成訪視及個案管理工作，並依自殺風險程度調整訪視頻率，擬訂自殺關懷處遇計畫，

進行追蹤關懷訪視服務，視個案實際狀況，服務可延長至3個月。

註4：具多元議題（精神照護、保護性議題加害人）之自殺通報個案，暫由自殺關懷訪視員收案初訪，並依桃園市自殺防治網絡轉介自殺

風險個案處理流程辦理，俟衛生福利部完成自殺防治通報系統與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相關功能建置及資訊欄位介接，再由心理衛

生社工提供關懷訪視服務。


